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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乐县“批零住餐”四行业考核办法（2025-2028年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为深入贯彻国家、省、市关于促进商贸流通和消费升级的决策部署，推动我县批发、零售、住宿、餐饮（以下简称“批零住餐”）四行业高质量发展，完善城乡市场体系，激发消费潜力，助力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转型升级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总体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。立足民乐县实际，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，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，围绕“扩总量、提质量、增效益”目标，健全商贸流通体系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促进消费升级，推动批发、零售、住宿、餐饮四行业协同发展，为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
二、考核原则 
1. 客观公正：以企业上报数据结果为核心依据，确保考核过程透明、结果真实。
2. 突出重点：聚焦“批零住餐”四行业市场主体培育、经济指标增长等核心任务，兼顾基础管理与安全发展。
3. 奖优罚劣：强化考核结果运用，建立与奖惩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，激发工作活力。
三、考核对象
南丰镇、永固镇、民联镇、洪水镇、三堡镇、六坝镇、顺化镇、丰乐镇、新天镇、南古镇。
四、考核实施​
由县工信商务局负责数据核定、县政府督查室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考核，评价结果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后，县财政局根据评价结果按年度追加或削减相关镇工作经费。
（一）评分方式​
采用年度积分制考核模式。​
（二）考核周期​
年度总评于次年1月31日前完成。
（三）结果运用​
评价结果作为县委、县政府增加工作经费的核心依据，获奖单位在项目资金分配、政策倾斜等方面优先保障；同时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、奖惩任免、评优晋升的重要参考。
五、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（总分100分） 
（一）加分项（100分）
1.培育限上商贸流通企业（50分）。支持各镇加大骨干商贸流通企业培育力度，对符合条件的新增批发、零售、住宿、餐饮企业（个体）给予相应得分。每培育1户限上批发企业得20分；每培育1户限上零售企业得15分（除电商企业以外）；每培育1户限上住宿、餐饮企业得10分；每培育1户限上零售、住宿、餐饮大个体得5分。（上限50分）
2.大力培育电商市场主体（20分）。鼓励传统商贸企业数字化转型，培育壮大电商主体，结合各镇农产品特色，积极开展农村电商促消费活动，提升线上销售规模。对网络交易额达到500万元，纳入国家统计名录库的，每户加20分。新入限企业同比增长≥10%的，每户加5分。
3.立足特色推动商圈发展（30分）。鼓励各镇结合各自地方特色优势，以历史文化、餐饮美食、文化创意、购物、旅游休闲等为主题，结合夜经济聚集区建设，打造各具特色、错位发展的特色商圈。每新建1户大型农产品综合市场、农产品产地市场、集镇农贸市场分别得10分；每发展一条美食街、商贸中心得10分；积极参加县级及以上大型促消费活动（如购物节、美食节等）1场得5分；积极开展辖区内的各类小型促消费活动1场得2分，累计不超过5分。
（二）减分项（不设下限）​
1.项目引进造假：引进项目存在“虚假签约”“数据造假”的，每次扣5分；导致项目烂尾或资金浪费的，每次扣8分，并取消年度评优资格。
2.新入限企业退库：本年度新入限企业在次年因销售额不达标、数据异常等原因退库的，扣除相应分（不可抗力因素除外）。库内每年减少1户批发企业减5分；库内每年减少1户零售企业减3分；库内每年减少1户住宿、餐饮企业减2分；库内每年减少1户零售、住宿、餐饮大个体减1分。
3.企业投诉（每次扣2分）：因服务不到位、政策落实滞后等导致商贸企业有效投诉（经信访部门反馈）的，每次扣2分。
六、奖惩措施
（一）表彰奖励​
根据年度综合得分≥90分，增加工作经费5万元，主要负责人年度考核优先定为优秀等次。综合得分80-89分，增加工作经费3万元。综合得分70-79分，增加工作经费2万元。​
（二）惩处措施​
乡镇年度综合得分低于60分或排名末两位，各削减工作经费5万元、3万元；连续两年排名末两位，扣减乡村振兴项目资金分配额度10%。
七、附则​
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指标未完成，可按规定提交材料申请减免扣分。本办法中数据为企业通过国家统计联网直报平台报送的数据，年度增速目标、入限企业数量目标每年年初更新，需要调整时，根据县政府确定目标进行调整，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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